


庄河市2025年度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（农业社会化服务）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专项资金基本情况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：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——农业社会化服务
中央主管部门：农业农村部
地方主管部门：大连市农业农村局
资金使用单位：庄河市农业农村局
（二）中央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
中央财政资金全年预算90万元，资金管理情况要求分配科学，下达及时，拨付合规，使用规范，执行准确，预算绩效管理良好，支出责任履行良好。无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。
（三）大连市分解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
庄河市应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化面积0.9万亩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中央下达的专项资金由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拨付庄河90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截至目前，我市社会化服务任务已完成全面验收并已拨付资金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对照大连市分解下达任务，庄河市对已完成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1.0592245万亩已验收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[bookmark: OLE_LINK52]对照大连市分解下达的任务，结合绩效目标表各项三级绩效指标的指标值，我市在产出指标中的数量指标方面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0.9万亩，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1.0592245万亩，已经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资金拨付。在效益指标中的社会效益指标方面，服务小农户数量和服务规划经营水平为提高，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提高。满意度指标中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方面，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对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的满意度方面，满意率要达到90%以上，全年实际完成值为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总体来说，我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
下一步，抓紧谋划2026年工作任务，完善项目方案，尽早落实项目任务。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次实际拨付128.28万元，资金执行规范。项目覆盖4个镇街，完成全程托管10592.245亩，超额完成任务，补助发放合规率100%。项目有效降低小农户生产成本，提升农业规模化、机械化水平，带动经营主体增收，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，群众满意度超95%。经自评，项目全面完成绩效目标，实施成效良好，自评等级为优秀。下一步将规范流程、强化培训，持续提升项目实施质效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附件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

